


龙岩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关于进一步
做好医保结算数据对账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管理部、各定点医药机构：
根据《关于组织定点医药机构建设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标准接口的通知》（闽医保函﹝2021﹞235号）、《关于全省定点医药机构清算拨付工作标准（试行）的通知》（闽医保中心文〔2022〕6号）、《龙岩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关于做好定点医药机构开展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标准接口规范改造有关事项的通知》和《龙岩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关于做好医保结算数据对账工作的有关通知》文件要求，结合今年6月以来我市“先对账后清算”工作执行情况，现就做好医保结算数据对账和基金清算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截至9月，我省医保接口动态库最新版本为V1.0.5（chs_fjs_standard20220906），相关文件已放至我市医保ftp，下载地址:医保网ftp地址:ftp://10.98.1.220；政务外网ftp地址：ftp://10.127.116.33；文件路径:〔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标准接口规范〕账号lyyy，密码lyyy2015。为保障医保结算服务顺利开展，请各定点医疗机构核实接口版本是否已全面完成更新，抓紧做好接口对接和联调测试工作，相关对接联调工作须于2022年9月16日前完成（具体技术文档详见ftp附件）。接口新增〔5203A〕结算信息查询功能，用于收费结算后实时调用，确认医保端是否收费成功。
[bookmark: _GoBack]2.为进一步提升各医药机构月度对账清算成功率，各定点医药机构务必在10月前完成院内系统流程调整。2022年10月1日起每次收费或冲销结算后通过〔5203A〕结算信息查询进行医保端收费确认，确保医药机构和医保端双方账目实时一致。11月起，各定点医药机构必须于每月5日前完成上个月结算数据对账工作，并通过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两定机构页面端月结申报模块或者医保接口主动发起结算数据的清算申请，医保系统才会将医药机构已确认的对账数据纳入清算拨付流程。请各医药机构务必予以重视，如因未主动发起申请，导致医保基金无法及时拨付，相关损失责任自负。
3.请各定点医药机构在11月清算开始前，再一次核对确认本单位2022年1月1日-2022年9月30日期间发生的相关结算账目情况，市中心将统一对有效对账的结算信息进行清算拨付，逾期未完成相应对账的结算信息将视同单边账目批量予以处理，不再进行医保清算拨付。
4.各县（市、区）管理部要加强对辖区内定点医药机构结算数据对账工作的督促和指导，确保我市医保“先对账后清算”拨付工作规范执行。
附件：福建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两定接口对接调试说明


                            


龙岩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
                                2022年9月13日






























	抄送：龙岩市医疗保障局

	龙岩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       2022年9月13日印发






- 2 -

                                                                             - 3 -

